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
區政府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昨日在深圳舉
行的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跨境破產合
作論壇上致辭表示，昨日簽署的兩地相
互認可和協助破產程序的會談紀要，正
好讓作為國家內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
管轄區的香港特區，為國家發展所需貢
獻所長，在「一國」之內先行探索跨境
破產合作規則，助力內地試點地區、大
灣區，以及其他地區發展跨境破產和重
整合作的制度，服務國家進一步推進涉

外法治化建設。
鄭若驊表示，會談紀

要的簽署，充分體現國
家在「十四五」規劃

中對香

港特區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
服務中心的堅定支持及明確定位，讓香
港特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支持及
配合國家持續發展，為「法治中國」的
建設貢獻出香港力量。
她還談到是次紀要簽署的兩個突破。

第一個突破是，香港特區成為唯一一個
可以向內地的試點法院，申請認可在香
港進行的司法程序和命令，並申請在內
地履行職責的權力和協助的司法管轄
區，充分體現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
優勢，凸顯國家信任香港的司法制度及
對香港作為國際法律樞紐的堅定支持。
同時，新機制生動體現了在基本法第

九十五條的基礎下，堅守「一國」之
本、善用「兩制」之利。兩地的法律合
作能夠不斷創新，在方方面面譜寫出高
質量發展的新篇章。

第二個突破是兩地這次建立新的
合作機制參考了國際相關的規
則，包括聯合國國際貿易
法委員會於1997年頒
布的《跨境破產示範
法》的若干原則。
然而，兩地的
合作機制相
比《跨境破
產示範法》
更明確，
也更切合
兩地的需
要 和 發
展。

據介紹，香港回歸以來，兩地先後簽
署8項民商事司法協助安排，但由

於破產制度的顯著差異，破產領域的司
法協助文件長期沒有進展。面對跨境破
產日益增長的現實需求，最高法與香港
特區政府在歷經四年充分論證和磋商的
基礎上，簽署了這份全稱為《關於內地
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協助
破產程序的會談紀要》的司法協議，包
括由最高法指定試點地區人民法院和香
港法院開展相互認可和協助破產程序司
法協助。

楊萬明：為高水平開放提供保障
楊萬明昨日在紀要的簽署儀式上表
示，以試點方式開展司法協助邁出了跨
境破產協助實質性、跨越性的一步，是
兩地司法協助模式的首創之舉，為兩地
進一步深化特殊領域司法合作、實現一
國之內更緊密、更廣泛的合作提供了新
思路，再次證明了「一國兩制」的制度優
勢，推進了「一國兩制」實踐的新發展，
豐富了中國特色區際司法協助體系。這
必將為打造法治化營商環境、推動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建設、推
進高水平開放提供更有力的司法服務和
保障，有利於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促進兩地經濟社會繁榮發展。

鄭若驊：降破產與程序重複機會
鄭若驊在簽署儀式上表示，會談紀要
涉及一個嶄新的合作範疇——就是
相互認可和協助企業破產（即
香港一般所指的公司清盤）
以及債務重組事宜。
《會談紀要》訂明新
的合作機制，回應
了業界一直面對
在執行法院相關
命令的實際問
題，完善了兩
地破產及債務
重組的制度，

繼而優化了兩地的貿易和投資環境。
一、最高人民法院指定試點地區內的
中級人民法院可與香港特區高等法院開
展相互認可和協助破產程序的合作；
二、香港特區的清盤人或者臨時清盤
人可以就香港特區的清盤及債務重組程
序，向內地試點地區的有關中級人民法
院申請認可及協助；
三、內地破產管理人可以繼續按照香
港特區現行的普通法原則，就內地破產
程序，向香港特區高等法院申請認可及
協助。
鄭若驊指出，新的合作框架實施後，
香港的管理人可以在獲得內地法院的認
可後，到內地履行職務。同樣地，內地
管理人也可以在獲得香港法院的認可
後，到香港履行職務，例如進行保全或
查找債務人的文件或相關資產等工作。
兩地的破產管理人可利用合作框架作為
額外的「工具」，加強保存債務人的資
產及保障債權人的利益，減低在兩地提
出平行法律程序的機會。
此外，訂立互助機制也有利於兩地推
行有序及高效的破產和債務重組制度，
進一步加強債權人和投資者的信心和利
便借貸，同時讓遇到財困的公司可及時
獲得債務重組的機會，避免破
產，保障就業和社
會民生。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
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應

最高人民法院的邀請，將於下周二
（18日）至周五（21日）到北京訪問。

在北京期間，張舉能將與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周強首席大法官會面，並參訪最高人民法院知
識產權法庭和北京互聯網法院，就科技應用和
司法交流等議題進行討論，亦會禮節性拜訪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辦公廳及法制工作
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最高
人民檢察院、司法部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
這是張舉能法官出任特區終院首席法官後首

次訪京，陪同訪京包括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
初、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朱芬齡及司法機構
政務長梁悅賢。
訪問團將於下周一（17日）傍晚前往深圳，

翌日上午轉往北京，並於周五晚回港。
張舉能離港期間，由特區終院常任法官李義

署理終院首席法官職務。

粵港澳大灣區涉及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
大法系」，大灣區要融合發展，法律
規則的協同機制是重中之重。內地與香港法院相
互認可和協助破產程序，對當下粵港澳大灣區深

度合作具有深遠意義。
首先，這有利於加快內地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能夠
進一步實現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全要素的互聯互通。同時借助香
港的平台優勢，提升內地的營商環境。
其次，這有利於香港居民與內地居民雙向創新創業。能夠降低香港居民
來內地創新創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中小企業須把握好大灣區發展的歷史機
遇，積極通過香港更好地「引進來」和「走出去」。
另外，還有利於兩地社會民生、文化等多領域進一步融合，加速粵港澳
大灣區區域一體化進程，其意義超出了法律和經濟本身，必將為兩地民眾跨
境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提供便利，進而大大推進兩地的社會、文化等交流、合
作、融合，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建成頂尖的世界級城市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深圳報
道）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艷麗
在昨日舉行的記者會上介紹，此番兩地
簽署的司法協議在適用範圍、法律效
力、協助方式等方面均作出詳細規定。
她表示，兩地創建了司法協助的新模
式，並首次就跨境破產協助出台專門性
文件，充分借鑒了跨境破產協助的先進
理念。
司艷麗介紹，司法協議在界定適用範
圍方面，主要涉及三個方面：
一是關於程序性質，適用於兩地之間

具有相似性的集體性債務清理程序。其
中，內地的破產程序，包括破產清算、
重整以及和解程序；香港的破產程序，
包括香港公司強制清盤、公司債權人自
動清盤，以及經香港法院依據香港特區
《公司條例》第673條批准的、並經清
盤進行的公司債務重組程序。
二是關於管轄要求，香港法院對破產

程序的管轄應符合「主要利益中心」標準。
債務人的註冊地推定為其主要利益中心
所在地；與此同時，人民法院需綜合考
慮債務人主要辦事機構所在地、主要營
業地、主要財產所在地等因素判定。

三是關於連接因素，要求債務人在內
地的主要財產位於試點地區，在試點地
區存在營業地或設有代表機構。
在規定法律效力方面，協議明確，在
內地法院收到認可和協助申請之後、作
出裁定之前，可根據香港管理人的申請
依法採取保全措施。
同時，內地法院認可香港破產程序

後，即發生與內地啟動破產程序類似的效
力，包括不得個別清償，中止有關訴訟、
仲裁和執行程序，解除保全措施等。同
時，認可程序不產生溯及效力，債務人已
進行的清償，原則上不可撤銷。
「內地法院認可和協助香港破產程序

有以下兩種方式，」司艷麗介紹，一是
依申請允許香港管理人在內地履職。履
職範圍限於兩地法律規定的交集部分，
即香港管理人在內地履職不得超出其在
香港破產程序中的職權範圍，也不得獲
得超過內地管理人的更優待遇。二是依
申請指定內地管理人，由其負責債務人
在內地的事務和財產，兩地管理人進行
最大限度的合作。具體採用何種協助方
式，由法官根據案件情況和申請事由來
判斷。

此次司法協議的簽署是關於跨境破產的法律規定和司法實踐的
務實創新探索。在市場經濟狀態下，破產作為一種退出模式是經
常發生的。解決跨境破產中的法律問題，協同解決複雜的債權債
務，平等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營造一個公平公正、打造更加有
吸引力的營商環境十分重要。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年來，隨
粵港澳大灣區進入新發展階段，深度融合發展的深港合作，需打
破兩地要素自由流動障礙和制度軟環境落差。粵港澳大灣區須全

面對接國際化、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
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國際一流法治化營商環境，可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

決定性作用，激活市場主體的內生動力和創造力，優化產業鏈供應鏈，推動經濟社會高
質量發展。這對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和先行示範區建設，以及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
設、經濟全球化進程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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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楊萬明昨日和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在深圳簽署兩地相互認可和協助破產程序的會談紀要。最高人民法院

指定上海市、福建省廈門市、廣東省深圳市為試點地區，區內人民法

院可以和香港特區的法院開展相互認可和協助破產程序的司法協助。

鄭若驊表示，紀要令香港特區成為全球唯一一個可以向內地的試點法

院申請認可在香港進行的司法程序和命令，並申請在內地履行職責的

權力和協助的司法管轄區，充分體現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

勢，凸顯國家信任香港的司法制度及對香港作為國際法律樞紐的堅定

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深圳報道

若符合三條件
保障效力近同

凸顯港為法律樞紐
服務涉外法治建設

全國人大代
表、廣東遠光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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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會介紹滬廈深成為內地認可和發布會介紹滬廈深成為內地認可和
協助香港破產程序三大試點地區協助香港破產程序三大試點地區。。

最高法供圖最高法供圖

●●內地與香港內地與香港
在深圳簽署破在深圳簽署破
產協助文件產協助文件，，
優化兩地營商優化兩地營商
環境環境。。

最高法供圖最高法供圖


